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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 省级协调推进小组名单
组
长： 季
辉
省农业农村厅
厅长
副组长： 唐明珍
省农业农村厅
一级巡视员 袁日进
省农业农村厅
总畜牧兽医师
成
员： 邹芳刚
厅计划财务处
处长
姜雪忠   厅科技教育处
处长
杜永林   厅种植业管理处
处长
成  荣   厅畜牧业处
副处长
徐继东   省绿色食品办公室
主任 梁永红 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 站长 潘雨来   省畜牧总站
站长
附件2

江苏省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省级专家组名单
	组
长： 沈其荣
副组长： 梁永红
潘雨来
	南京农业大学
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 省畜牧总站
	院士
推广研究员 推广研究员

	成
员： 王绪奎
	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
	推广研究员

	贡玉清
	省畜牧总站
	推广研究员

	殷广德
	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
	推广研究员

	李尚民
	省家禽科学研究所
	研究员

	颜士敏
	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
	推广研究员

	施卫明
	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
	研究员

	徐阳春
	南京农业大学
	教授

	黄启为
	南京农业大学
	教授

	马
艳
	省农科院
	研究员

	盛
婧
	省农科院
	研究员

	叶小梅
	省农科院
	研究员

	柏彦超
	扬州大学
	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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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年度评估评分表
填表单位：
	一级指标
	分值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评估内容和评分标准
	得分

	组织管理
	5
	1.加强组织领导
	3
	成立试点领导小组，且在项目执行、工作推动中作用发挥充分、组织保障有力， 得 3 分。工作落实不到位、项目执行缓慢不得分。
	

	
	
	2.强化技术支撑
	2
	邀请部、省两级专家组成员参与，或成立县级专家指导组，积极开展技术把关 指导，支撑作用发挥充分，得 2 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	

	试点实施
	30
	1.优化实施方案
	3
	根据实际情况制定（优化）实施方案、规范工作流程、合理测算补贴标准、及 时上报备案，得 3 分。未按时制定（优化）、上报实施方案不得分。
	

	
	
	2.强化主体管理
	2
	组织落实项目承担主体，建立考核制度，得 2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3.开展试验监测
	2
	按要求落实粪肥还田试验和效果监测任务，得 2 分。每有 1 个试验点或监测点
落实不到位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
	
	2
	按时通过试验监测数据采集系统填报数据，并提交试验报告和效果监测报告， 得 2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
	2
	试验和监测报告内容完整、数据详实、图文并茂，得 2 分。每有 1 个报告不符
合要求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
	4.强化技术指导
	3
	专家指导组分片包干，在关键农时开展技术指导，得 3 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	


	一级指标
	分值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评估内容和评分标准
	得分

	试点实施
	30
	5.粪肥还田监管
	5
	对粪肥收集、积造、施用过程及粪肥质量进行全程可追溯监管，通过信息化手 段做到粪肥还田全程可追溯得 5 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出现粪肥质量问题不得分。
	

	
	
	6.开展调研指导
	3
	开展定期调研，及时查找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，并推动解决，得 3 分， 未开展调研指导不得分。
	

	
	
	
	3
	调研中未发现重大问题，得 3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
	3
	开展过程监测，并向省级提交自评结果，得 3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7.建立健全档案
	2
	建立档案，方案、文件、数据、影像等资料齐全，得 2 分。未建立档案不得分，
档案不齐全扣 1 分。
	

	资金使用
	30
	1.资金到位
	3
	试点资金足额及时到位，得 3 分。未足额及时到位不得分。
	

	
	
	2.资金使用
	3
	试点资金专款专用，得 3 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3.执行进度
	24
	试点资金执行完成，得 24 分。未执行完成，根据进度按比例扣分。
	

	实施效果
	25
	1.实施效果分析
	10
	总结提炼粪肥还田技术模式、组织运行机制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，提交试点实 施以来总结报告（2 年或 3 年），内容丰富、数据详实、效果显著，得 10 分， 否则酌情扣分。
	

	
	
	2.整县推进情况
	3
	综合县域畜禽粪污产生量、种植业粪肥消纳能力，整县推进粪肥还田，2023 年 有机肥施用面积占比增加 5 个百分点以上，得 3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3.技术模式创新
	6
	针对不同粪种、不同作物，集成创新绿色种养循环技术模式 3 套以上，形成图
文并茂的文字材料，得 6 分。每少 1 套扣 3 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
	4.运行机制探索
	6
	探索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种养循环机制，并形成文字材料，得 6 分，否则 酌情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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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级指标
	分值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评估内容和评分标准
	得分

	支撑保障
	10
	1.宣传报道
	4
	在中央或省级媒体宣传报道得 4 分，在市县级媒体宣传报道得 3 分，未宣传不 得分。
	

	
	
	2.进展调度
	4
	按要求每季度及时上报试点工作进展，内容完整详实，得 4 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	

	
	
	3.试点总结
	2
	按时报送试点年度总结得 2 分，未按时报送扣 1 分，未报送不得分。
	

	扣分项及一票 否决
	
	1.出现资金整合或挪 用
	
	出现试点资金被挪用或整合的，资金使用项不得分。
	

	
	
	2.出现弄虚作假行为
	
	在考核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一次性扣 20 分。
	

	
	
	3.出现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
	
	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，总体评价为零。
	

	合计
	100
	
	





